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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073         证券简称：当升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0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当升科技”或“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北京当升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 280 号），经过认真核实，

公司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具

体情况，账龄，坏账准备及其计提充分性，并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江苏

当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合计 37,854.93 万元，应收账款明细

构成如下： 

分项 债权主体 债务主体 
欠款金额 

（万元） 

1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421.57 

2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9,755.00 

3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15,262.21 

4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0,416.15 

合计 37,854.93 

 

2、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库存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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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承兑汇票为 1,076.10 万元，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共计收到深圳比

克、郑州比克银行承兑汇票 13,331.06 万元，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

升库存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 0元，上述 14,407.16 万元银

行承兑汇票均已贴现背书或到期收款。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已背

书未到期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银行承兑金额为 3,530 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付款方 票据号码 出票日 到期日 
金额 

（万元） 

1 郑州比克 
1 907641066662 20190428 

38815861 9 
2019-4-28 2019-12-28    150.00  

2 郑州比克 
1 302394034615 20190529 

40512102 1 
2019-5-29 2019-11-29    200.00  

3 郑州比克 
1 304421055030 20190628 

42528042 9 
2019-6-28 2019-12-27    300.00  

4 郑州比克 
1 304421055030 20190628 

42527973 3 
2019-6-28 2019-12-27    300.00  

5 郑州比克 
1 105394000146 20190705 

42979104 8 
2019-7-5 2020-1-5    100.00  

6 郑州比克 
1 105394000146 20190705 

42979103 0 
2019-7-5 2020-1-5    100.00  

7 郑州比克 
1 105394000146 20190705 

42979113 6 
2019-7-5 2020-1-5    100.00  

8 郑州比克 
1 105394000146 20190705 

42979119 3 
2019-7-5 2020-1-5    100.00  

9 郑州比克 
1 105394000146 20190705 

42979131 2 
2019-7-5 2020-1-5    100.00  

10 郑州比克 
1 313231088880 20190708 

42998329 0 
2019-7-8 2020-1-8     50.00  

11 郑州比克 
1 313231088880 20190708 

42998336 1 
2019-7-8 2020-1-8     50.00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3 

 

12 郑州比克 
1 320584002133 20190823 

45954935 0 
2019-8-23 2020-2-23    100.00  

13 郑州比克 
1 320584002133 20190823 

45954899 6 
2019-8-23 2020-2-23    100.00  

14 郑州比克 
1 310491000093 20190826 

46084493 7 
2019-8-26 2020-2-23    280.00  

15 郑州比克 
1 310491000093 20190826 

46084492 9 
2019-8-26 2020-2-23    500.00  

16 郑州比克 
1 310491000093 20190826 

46084491 2 
2019-8-26 2020-2-23    500.00  

17 郑州比克 
1 310491000093 20190826 

46084494 5 
2019-8-26 2020-2-23    500.00  

合计 3,530.00  

 

3、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库存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

商业承兑汇票为 19,327.76 万元，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没有新增收取

入账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商业承兑汇票。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库

存的商业承兑汇票 19,327.76 万元已全部回款。账务处理上，商承到期日前未收

到电汇或银承回款，则转回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收到回款后再冲减应收账款。

商业承兑汇票具体明细及回款如下： 

出票

单位 

收票

单位 
票据号码 出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额

（万元） 

已兑付金额 

（万元） 

兑付 

时间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2954 2018-7-30 2019-1-30 581.00 581.00 

2019 年 

2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2955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2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2956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2 月 

深圳 北京 00100062-26812957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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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克 当升 2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2958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2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2959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2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2960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2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3215 2018-9-30 2019-3-30 2,000.00 2,000.00 

2019 年 

5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3216 2018-9-30 2019-3-30 3,000.00 3,000.00 

2019 年 

4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3217 2018-9-30 2019-3-30 596.19 596.19 

2019 年 

4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3521 2018-10-16 2019-4-16 1,000.00 1,000.00 

2019 年 

8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3641 2018-10-31 2019-4-30 844.07 844.07 

2019 年 

8 月 

深圳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2-26813642 2018-10-31 2019-4-30 1,000.00 1,000.00 

2019 年 

8 月 

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554 2018-7-30 2019-1-30 241.31 241.31 

2019 年 

2 月 

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555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2 月 

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556 2018-7-30 2019-1-30 500.00 500.00 

2019 年 

2 月 

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726 2018-9-30 2019-3-30 2,435.53 2,435.53 

2019 年 

4 月 

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772 2018-10-31 2019-4-30 1,000.00 1,000.00 

2019 年 

6-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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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788 2018-10-31 2019-4-30 1,000.00 1,000.00 

2019 年 

6-8 月 

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789 2018-10-31 2019-4-30 1,000.00 1,000.00 

2019 年 

6-8 月 

郑州

比克 

北京

当升 
00100061-26434790 2018-10-31 2019-4-30 629.66 629.66 

2019 年 

6-8 月 

合  计 19,327.76 19,327.76 
 

 

4、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关联方近年来无购销等

业务往来，无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5、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37,854.93 万元，账龄分布在信用期内、信用期外至 1年、1-2年内，坏账准备

分别按照 1%、5%、10%计提，截至回函日，已计提坏账准备 2,934.56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北京当升-深圳比克 
应收账款余额 

（万元）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万元） 

信用期内  8.75 0.09 

信用期外至 1 年 3.49 0.18 

1-2 年内 2,409.33 240.93 

合计 2,421.57 241.20 

北京当升-郑州比克 
应收账款余额 

（万元）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万元） 

信用期内  383.42 3.83 

信用期外至 1 年 1,801.28 90.06 

1-2 年内 7,570.30 757.03 

合计 9,755.00 850.92 

北京当升总计 12,176.57 1,092.12 

 

江苏当升-深圳比克 
应收账款余额 

（万元）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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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期内  513.58 5.14 

信用期外至 1 年 3,150.09 157.50 

1-2 年内 11,598.54 1,159.85 

合计 15,262.21 1,322.49 

江苏当升-郑州比克 
应收账款余额 

（万元）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万元） 

信用期内  21.56 0.22 

信用期外至 1 年 10,394.59 519.73 

1-2 年内 - - 

合计 10,416.15 519.95 

江苏当升总计 25,678.36 1,842.44 

 

2019 年以来，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催收了比克应收账款 24,395.64 万元，同

时，公司已通过法律手段对深圳比克 10 条生产线、郑州比克 13条生产线等包括

全部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内的共计 23 条生产线，采取了诉中财产保全措施，保全

资产大部分为近三年新建以进口设备为主的生产线，截至保全日，保全资产原值

为 27.84 亿元，净值为 20.07 亿元（具体变现价值待评估），保全的资产价值远

超过公司的债权金额，能够覆盖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的

全部应收款项。另外，公司还取得了实际控制人李向前以及深圳比克母公司深圳

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克电池”）对上述全部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8日与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达成最新回款方案，并将

继续寻求一切可行方案，促使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按最新的回款计划回款。截至

回函日，公司根据现有措施和已保全资产价值，对上述应收账款按照公司的会计

政策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近期将组织资产评估机构对已实施保全的全部资产进

行资产评估，根据资产评估变现价值及回款情况，判定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若资产评估变现价值不能全面覆盖比克应收账款，公司将根据差额补提坏账准备。

公司后续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比克的诉讼、回款、资产评估等相关工作，切实保障

公司的债权，维护股东的利益。 

6、会计师核查过程、依据及核查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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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检查当升科技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当

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销售合同及其应收账款确认及收款凭证； 

②、实施分析程序，对应收账款账龄进行分析性检查，测试期末应收账款账

龄划分的准确性； 

③、按企业坏账准备计提政策重新计算坏账准备，并与公司回复金额进行核

对； 

④、取得公司“应收票据备查簿”，核对其是否与公司回复情况一致。 

⑤、检查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共同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债务担保协

议》及与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分别就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对公司的债务提供

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协议和查封财产清单等诉讼保全财产的相关资料。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意见： 

通过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当升科技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

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余额、账龄及坏账计提符合其目前实际情况。 

当升科技近期将组织资产评估机构对已实施保全的全部资产进行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变现价值尚未确定，我们将根据资产评估变现价值是否能覆盖应收账款

不能收回的风险，判定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二、你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签署的重大合同履行及待执

行情况，是否存在新增应收账款或票据的可能性，或面临违约责任的可能性，

以及公司针对相关情况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合作方式是按需签署一般性月度供货合同，公

司从未与其及关联方签署过重大合同，自 2019 年 6月以来也没有与其及关联方

新签署供货合同，不存在已签供货合同未执行的情况，也不存在新增应收账款或

票据及其他违约责任的可能性。 

 

三、你公司就上述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体追偿措施，

相关债权的回收安排，相关保障措施的具体可执行性，以及公司可能面临的损

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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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就上述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已采取以下相关措施： 

1、公司与深圳比克的母公司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克电

池”）就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债务签订了《保证合同》，由比克电池对其债务提

供连带担保责任。 

2、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李向前签署了《债务担保

协议》，由其实际控制人李向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3、2019 年 8 月 19 日，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二中

院”）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实际控制人李向前；2019 年

9月 15日，公司向北京二中院申请追加深圳比克的母公司比克电池为共同被告，

2019 年 9月 18 日，公司子公司江苏当升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通中

院”）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实际控制人李向前。 

4、2019 年 10 月，公司通过法律手段对深圳比克 10 条生产线、郑州比克 13

条生产线等包括全部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内的共计 23 条生产线，采取了诉中财产

保全措施，保全资产大部分为近三年新建以进口设备为主的生产线，截至保全日，

保全资产原值为 27.84 亿元，净值为 20.07 亿元（具体变现价值待评估），保全

的资产价值远超过公司的债权金额，能够覆盖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

及郑州比克的全部应收款项。 

5、截至本回函日，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就上述应收账款达成还款方

案。 

公司正在组织对实施保全的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已保全资产的评估工作，资

产评估变现价值尚未确定，公司存在根据资产评估变现价值是否能完全覆盖应收

账款不能收回的风险。 

 

四、你公司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的业务依赖性，深圳比克、

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的相关风险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 2019 年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业务合作的销售收入

预计占公司合并销售收入不超过 5.0%，公司销售业务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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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依赖性，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五、你公司知悉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应收账款出现回收风险的时点，你

公司关于上述客户及其债权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 11.11.3 条、第 11.11.7 条等的规定，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公平。 

回复：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近年来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

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补贴大幅下降以及产业链相关企业产能盲目扩张等原因，

车企和动力电池企业资金链紧张成为普遍现象，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均属于此类

情况。虽然公司总体客户结构较为优质，国外大客户占比较高，公司也在市场分

析与客户选择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仍然存在个别客户出现应收账款逾期乃至

发生坏账的风险。公司已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以及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对应收账款存在坏账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揭示。 

（1）上述客户及其债权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 11.11.3 条的规定以及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公司始终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经营情况和资金状况予以高度关注。2019

年以来，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逾期后，公司立即采取了包括控制发货、

上门催收、发送催款函、律师函在内的诸多措施进行催收，两家公司也积极履行

偿还义务，持续偿还公司欠款。2019 年以来，公司已陆续收回比克应收账款

24,395.64 万元。同时，公司已通过法律手段对深圳比克 10 条生产线、郑州比

克 13 条生产线等包括全部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内的共计 23 条生产线，采取了诉中

财产保全措施，保全资产大部分为近三年新建以进口设备为主的生产线，截至保

全日，保全资产原值为 27.84 亿元，净值为 20.07 亿元，保全的资产价值远超过

公司的债权金额，能够覆盖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的全部

应收款项，且江苏当升和公司分别是第一和第二顺位保全人。 

期间，比克实控人一直积极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商谈，希望与公司达成和解并

撤诉，逐步偿还欠款，且对方为显示出充分的诚意，也在尽全力想方设法进行还

款。2019 年以来，公司已陆续收回比克回款 24,395.64 万元。公司于 201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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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与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最终达成回款方案，并将继续寻求一切可行方案，

促使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按最新的回款计划回款。 

尽管公司通过诉中保全、与对方达成回款方案等多项措施减少上述应收账款

存在的风险，但是，基于合规性与谨慎性的考量，公司仍计划于该风险相关的重

大未决事项确认后，在以下时点分别对外披露比克应收账款风险及相关进展： 

1、比克还款计划确定后两日内； 

2、比克诉中保全资产评估结果出具两日内； 

3、法院开庭日期确定后两日内； 

4、法院判决生效后两日内。 

2019 年 11 月 6 日，资本市场出现对比克债务逾期问题的高度关注，为及时

回应市场关切，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当日决定立即披露与深圳比克、

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详细情况，并于 11 月 7 日收盘后披露了《公司关于应收账

款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11 月 8 日，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出具了后续详细还款计划，具体如

下：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万元） 

2019 年 11 月第三周和第四周 3,000 

2019 年 12 月第二周 500 

2019 年 12 月第三周 500 

2019 年 12 月第四周 1,000 

2019 年 12 月底前 2,000 

2020 年 2 月份 1,000 

2020 年 3 月份 1,000 

2020 年 4 月份 3,000 

2020 年 5 月份 4,000 

2020 年 6 月份 3,000 

2020 年第三季度 10,000 

2020 年第四季度 8,854.93 

合计 37,8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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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采取的资产保全等相关措施得当，由此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的

可能性较小，不会出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3 条使公司面临重大风

险的相关情形。 

（2）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7 条的规定 

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37,854.93 万元，公司涉及上述欠款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主要供货合同共计

金额 39,576.20 万元，具体如下表： 

合同日期 公司名称 客户名称 
金额 

（万元） 

2018/6/4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520.00 

2018/6/19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856.80 

2018/6/22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2,580.00 

2018/7/4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2,704.00 

2018/7/30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100.00 

2018/8/15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209.00 

2018/8/29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456.00 

2018/9/13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2,181.20 

2018/6/22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580.00 

2018/7/3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704.00 

2018/7/26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900.00 

2018/8/14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511.00 

2018/8/28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184.00 

2018/9/12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371.50 

2018/8/28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864.00 

2018/8/30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466.00 

2018/11/26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687.50 

2019/1/14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290.00 

2019/2/25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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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7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211.20 

合计 39,576.20 

 

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合作方式是按需签署一般性月度供货合同，公

司从未与其及关联方签订过一次性销售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亿元的重大合同。因此，公司与深圳

比克、郑州比克的供货合同不属于《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7 条所列示

的情形。 

（3）信息披露是否公平 

公司在积极催收比克应收账款的同时，及时组织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营

销、财务、证券、法审等部门签署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保密承诺函》，对比克应

收账款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在 2019 年 11月 7 日披露《公司关于应收账款风险的

提示性公告》之前，公司从未向外界透露与此相关的信息，并在披露公告的同时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公司本次信息披露行为符合

公平性原则。 

公司起诉至本回函公告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以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利用

本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形。 

 

六、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新能源”）是公司原客户，

由于其自身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发生逾期。公司已采取了包括

要求其控股股东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猛狮”）提

供担保、诉讼等措施积极追索款项。该案件处于法院采取强制执行阶段，依法轮

候冻结了两被告相关银行账户、相关专利。2018 年末，公司对猛狮新能源应收

账款余额为 4,830.82 万元，2018 年末已对其进行了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

2,415.41 万元，此事项公司已于《2018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2019 年末预

计计提剩余部分坏账准备 2,415.41 万元。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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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10 日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当升科技”或“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9】第280号），经过认真核实，公司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账龄，坏账准备及其计提充分性，并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合计37,854.93万元，应收账款明细构成如下：
	2、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库存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银行承兑汇票为1,076.10万元，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共计收到深圳比克、郑州比克银行承兑汇票13,331.06万元，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库存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0元，上述14,407.16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均已贴现背书或到期收款。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已背书未到期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银行承兑金额为3,530万元，明细如下：
	3、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库存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商业承兑汇票为19,327.76万元，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没有新增收取入账的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商业承兑汇票。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库存的商业承兑汇票19,327.76万元已全部回款。账务处理上，商承到期日前未收到电汇或银承回款，则转回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收到回款后再冲减应收账款。商业承兑汇票具体明细及回款如下：
	4、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关联方近年来无购销等业务往来，无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5、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余额合计37,854.93万元，账龄分布在信用期内、信用期外至1年、1-2年内，坏账准备分别按照1%、5%、10%计提，截至回函日，已计提坏账准备2,934.5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以来，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催收了比克应收账款24,395.64万元，同时，公司已通过法律手段对深圳比克10条生产线、郑州比克13条生产线等包括全部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内的共计23条生产线，采取了诉中财产保全措施，保全资产大部分为近三年新建以进口设备为主的生产线，截至保全日，保全资产原值为27.84亿元，净值为20.07亿元（具体变现价值待评估），保全的资产价值远超过公司的债权金额，能够覆盖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的全部应收款项。另外，公司还取得了实际控制人李向前以及深圳比克母公司...
	6、会计师核查过程、依据及核查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依据
	①、检查当升科技及子公司江苏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销售合同及其应收账款确认及收款凭证；
	②、实施分析程序，对应收账款账龄进行分析性检查，测试期末应收账款账龄划分的准确性；
	③、按企业坏账准备计提政策重新计算坏账准备，并与公司回复金额进行核对；
	④、取得公司“应收票据备查簿”，核对其是否与公司回复情况一致。
	⑤、检查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共同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债务担保协议》及与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分别就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对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协议和查封财产清单等诉讼保全财产的相关资料。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意见：
	通过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当升科技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余额、账龄及坏账计提符合其目前实际情况。
	当升科技近期将组织资产评估机构对已实施保全的全部资产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变现价值尚未确定，我们将根据资产评估变现价值是否能覆盖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判定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二、你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签署的重大合同履行及待执行情况，是否存在新增应收账款或票据的可能性，或面临违约责任的可能性，以及公司针对相关情况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合作方式是按需签署一般性月度供货合同，公司从未与其及关联方签署过重大合同，自2019年6月以来也没有与其及关联方新签署供货合同，不存在已签供货合同未执行的情况，也不存在新增应收账款或票据及其他违约责任的可能性。
	三、你公司就上述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体追偿措施，相关债权的回收安排，相关保障措施的具体可执行性，以及公司可能面临的损失情况。
	回复：
	公司就上述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已采取以下相关措施：
	1、公司与深圳比克的母公司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克电池”）就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债务签订了《保证合同》，由比克电池对其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2、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李向前签署了《债务担保协议》，由其实际控制人李向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3、2019年8月19日，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二中院”）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实际控制人李向前；2019年9月15日，公司向北京二中院申请追加深圳比克的母公司比克电池为共同被告，2019年9月18日，公司子公司江苏当升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通中院”）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实际控制人李向前。
	4、2019年10月，公司通过法律手段对深圳比克10条生产线、郑州比克13条生产线等包括全部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内的共计23条生产线，采取了诉中财产保全措施，保全资产大部分为近三年新建以进口设备为主的生产线，截至保全日，保全资产原值为27.84亿元，净值为20.07亿元（具体变现价值待评估），保全的资产价值远超过公司的债权金额，能够覆盖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的全部应收款项。
	5、截至本回函日，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就上述应收账款达成还款方案。
	公司正在组织对实施保全的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已保全资产的评估工作，资产评估变现价值尚未确定，公司存在根据资产评估变现价值是否能完全覆盖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风险。
	四、你公司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的业务依赖性，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的相关风险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2019年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业务合作的销售收入预计占公司合并销售收入不超过5.0%，公司销售业务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不存在依赖性，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及其关联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你公司知悉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应收账款出现回收风险的时点，你公司关于上述客户及其债权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3条、第11.11.7条等的规定，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公平。
	回复：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近年来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补贴大幅下降以及产业链相关企业产能盲目扩张等原因，车企和动力电池企业资金链紧张成为普遍现象，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均属于此类情况。虽然公司总体客户结构较为优质，国外大客户占比较高，公司也在市场分析与客户选择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仍然存在个别客户出现应收账款逾期乃至发生坏账的风险。公司已在2016年至2018年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以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对应收账款存在坏账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揭示。
	（1）上述客户及其债权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3条的规定以及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公司始终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经营情况和资金状况予以高度关注。2019年以来，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逾期后，公司立即采取了包括控制发货、上门催收、发送催款函、律师函在内的诸多措施进行催收，两家公司也积极履行偿还义务，持续偿还公司欠款。2019年以来，公司已陆续收回比克应收账款24,395.64万元。同时，公司已通过法律手段对深圳比克10条生产线、郑州比克13条生产线等包括全部动力电池生产线在内的共计23条生产线，采取了诉中财产保全措施，保全资产大部分为近三年新建以进口设备为主的生产线，截至保...
	期间，比克实控人一直积极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商谈，希望与公司达成和解并撤诉，逐步偿还欠款，且对方为显示出充分的诚意，也在尽全力想方设法进行还款。2019年以来，公司已陆续收回比克回款24,395.64万元。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与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最终达成回款方案，并将继续寻求一切可行方案，促使深圳比克及郑州比克按最新的回款计划回款。
	尽管公司通过诉中保全、与对方达成回款方案等多项措施减少上述应收账款存在的风险，但是，基于合规性与谨慎性的考量，公司仍计划于该风险相关的重大未决事项确认后，在以下时点分别对外披露比克应收账款风险及相关进展：
	1、比克还款计划确定后两日内；
	2、比克诉中保全资产评估结果出具两日内；
	3、法院开庭日期确定后两日内；
	4、法院判决生效后两日内。
	2019年11月6日，资本市场出现对比克债务逾期问题的高度关注，为及时回应市场关切，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当日决定立即披露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详细情况，并于11月7日收盘后披露了《公司关于应收账款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11月8日，深圳比克、郑州比克出具了后续详细还款计划，具体如下：
	综上，公司采取的资产保全等相关措施得当，由此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较小，不会出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3条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的相关情形。
	（2）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7条的规定
	公司及子公司江苏当升对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应收账款余额合计37,854.93万元，公司涉及上述欠款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主要供货合同共计金额39,576.20万元，具体如下表：
	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合作方式是按需签署一般性月度供货合同，公司从未与其及关联方签订过一次性销售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亿元的重大合同。因此，公司与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的供货合同不属于《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7条所列示的情形。
	（3）信息披露是否公平
	公司在积极催收比克应收账款的同时，及时组织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营销、财务、证券、法审等部门签署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保密承诺函》，对比克应收账款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在2019年11月7日披露《公司关于应收账款风险的提示性公告》之前，公司从未向外界透露与此相关的信息，并在披露公告的同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公司本次信息披露行为符合公平性原则。
	公司起诉至本回函公告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以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利用本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形。
	六、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新能源”）是公司原客户，由于其自身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发生逾期。公司已采取了包括要求其控股股东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猛狮”）提供担保、诉讼等措施积极追索款项。该案件处于法院采取强制执行阶段，依法轮候冻结了两被告相关银行账户、相关专利。2018年末，公司对猛狮新能源应收账款余额为4,830.82万元，2018年末已对其进行了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2,415.41万元，此事项公司已于《2018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201...


